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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A_94_E7_AB_A0_E8_c33_39492.htm 两个交易主体、二次

交易契约行为是指： 1．两个交易主体即以券融资方即资金

需求方、和以资融券方即资金供应方。 2．两次交易契约行

为即开始时的初始交易，回购期满时的回购交易。 初始交易

和回购交易的申报程序包括： 1．在代理客户申报时，可在

账号申报栏输入客户股东账号，以作为证券公司与众多客户

的资金清算的区分标志。由于投资者进行的回购交易只能通

过证券公司进行，交易所的资金清算与债券管理都在证券公

司自营账户内进行，因此，因代理而产生的一切风险由证券

公司承担。 2．回购交易时一般无需申报账号，成交后的资

金结算和债券管理均直接在证券公司申报席位的自营账户内

自动进行。 (一)以券融资的程序 1．在交易所回购交易开始时

其申报买卖部位为买人B，这是根据其在回购到期时反向交易

中处于买入债券的地位而确定的。 2．回购交易申报操作类

似股票交易。成交后，由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成交记录和

有关规则加以清算、交割。 3．到期反向成交时，无须再行

申报，由交易所电脑系统自动产生一条反向成交记录，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据此进行资金和债券的清算与交割。 (二)以资

融券的程序 在交易所回购交易开始时，其申报买卖部位为卖

出(S)。这是因其在回购到期时反向交易中处于卖出债券地位

而定的。其交易程序除方向相反外其余均同以券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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